[image: image1.emf]                                  认证过程检查及认证评定表            UI - R - 634   G/ 3       合同号     企业名称    组会人   上会届次   组长    专业代码   审核时间   专业组员    审核领域  □ Q  □ E  □ S □ P  □ UQ  □ UE  认证类型  □初审       □监审      □再认证      □外转     评定项目  评定内容  标准 分  组长   自查  评定 扣分   案卷   上交  1 . 审核资料按时上交且完整（到评定部时间≤ 75 天）  5     2. 合同评审资料完整性、有效性：申请书、企业资质（营业执照、组织 机构代码证、生产许可证、卫生许可证、 3C 证书、守法证明、环评报 告、 三同时验收报告、 在建项目清单等，需有企业负责人签字、盖章） 专业 小类评定是否准确，是否属公司被认可业务范围（是否带标）  1     3. 在建项目清单（包括物业管理、销售运营网点等项目也需提供管理的 多场 所 ）满足认证范围要求。  1     4. 外机构转入监审（再认证）组织，还需提供已获证书复印件，最近一 次的不符合报告及审核报告（外转再认证组织要提供三年或二年的不 符合报告和审核报告）审 核时间间隔满足要求  1     认   基   证   础   申   信   请   息   组   资   织   料  5. 初审体系运行≥ 3 个月；监审间距不得超 12 个月，如超期是否有手续  1     汇总评分   9     6. 任务书已将有关信息资料（含在建项目清单）全部传递给了审核组组 长，人日满足要求；任务书已被批准，批准时间与文审、计划时间不 矛盾  2     7. 再认证企业前三年绩效评价填写完整、全面反应获证组织三年体系运 行状况，时间在进入现场审核之前  2     8 ．审核计划编制的时间在任务书发出日期之后；   1 ）一阶段现场审核条款及部门     Q ： 4.1/4.2/5. 3/5.4/5.5 .1 /5.6/6.1/7.1/8.1/8.2.2/8.5.1     E ： 4.1/4.2/4 . 3.1/4.3.2/4.3.3/4.4.1/4.4.4/4.4.5/4.5.5/4.6 ；   S ： 4.1/4.2/4.3.1/4.3.2/4.3.3/4.3.4/4.4.1/4.4.4/4.4.5/4.5.4/4.6 ； 最 高领导层（包括管理者代表）、质量、环境、职业健康安全主管部门 及主要现场。   2 ）二阶段计划无丢漏条款和部门（含删减合理性）   3 ）监审除必审条款外不少于 50% 条款，如审核超期除必审条款不少于 7 0% ， 人日不少于 70% ；对上次不符合验证标识部门及不符合编号；删减确认 。   4 ）专业条款安排专业人员审核，计划上的专业人员是否与任务书上一致；   审核计划的安排要突出多场所抽样的合理性；人日是否满足任务书要求 。   5 ）审核方案管理人员签字。  10     审   核   策   划   与   准   备  9. 培训记录填写齐全、完整，覆盖所有专业，专业人员、组长已签字确 认。  2     汇总评分   16        10 .  审核记录无遗漏部门、条款、场所（特别关注：注册地与经营地或 生产地不同的情况）；有可追溯性 ( 符合性、有效性证据充分 ) 。  10     11 .  审核记录（一、二阶段报告，首末次会议，检查表首页等）上审核 组成员（包括专家）本人签字齐全 。  2          12 ．删减确认理由充分，有过程跟踪确认记录（ QMS ）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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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审/再认证移交记录清单

受审核方：                                                   合同号:                   
审核领域: □QMS □50430 □EMS □OHSMS □FSMS  □HACCP □EnMS 
审核类型: □初审  □第(  )阶段审核   □再认证  □证书转换 □特殊审核  □其他 

	序号
	文件

编号
	文件名称
	页数
	应交回
	交回状况
	   备注

	1
	ISC-B-I-19
	初审/再认证移交记录清单
	1
	1份
	
	组长签字

	2
	ISC-B-I-20
	二阶段审核通知书
	1
	1份
	
	无需打印

	3
	ISC-B-I-21
	二阶段审核任务书
	1
	1份
	
	无需打印

	4
	ISC-B-I-22
	审核计划
	2
	1份
	
	需企业盖章

	5
	ISC-B-I-26
	现场首末次会议签到表及会议记录表
	1
	1份
	
	相关人签字

	6
	ISC-B-I-30
	管理体系审核记录表
	若干
	1份
	
	无需打印

	7
	ISC-B-I-31
	管理体系审核报告
	
	1份
	
	审核组长签字

	8
	ISC-B-I-34
	不符合报告及纠正措施表（适用时，需要专业人员验证）
	1 
	1份
	
	双方签字

	9
	ISC-B-I-35
	不符合项分布表
	1 
	1份
	
	无需打印

	10
	ISC-B-I-38
	组织认证证书信息确认书
	1
	2份
	
	需企业盖章

	11
	ISC-B-I-40
	审核组现场照片
	1
	1份
	
	无需打印

	
	
	
	
	
	
	

	24
	
	审核方案
	1 
	1份
	
	无需打印

	25
	
	管理体系认证申请书（适用时）
	
	
	
	审核组不填写

	26
	
	管理体系认证申请评审表（适用时）
	
	
	
	审核组不填写

	27
	
	管理体系认证合同（适用时）
	
	
	
	审核组不填写

	28
	
	□中□英文认证证书复印件
	
	
	
	无需打印

	备注


	
	
	
	
	
	


组长签字：                                        日期：

说明：
组长将序号1-23的电子版记录和签字页/盖章页的扫描页或照片（标明文件的中文名称）均应上传至公司系统中；

所有受审核方的签字页/盖章页的纸质证据随一阶段材料一并寄给公司，除非申请方有特殊要求公司将给申请方提供电子版审核报告。 

二阶段无不符合项时需要在5个工作日内上交电子版和寄出纸质记录；有一般不符合项的整改期限原则上不超过20个工作日；有严重不符合项的整改期限原则上不超过60个工作日。有特殊情况可以和审核部沟通。

序号24-28的材料，审核组不需要填写，由行政部提供归档时放入卷中。如果是审核员从企业现场带回这几份材料可一并放入二阶段纸质材料中寄回公司。

